
機車排氣定期檢驗業務流程圖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應定檢之機車 
(出廠滿 5年，每年於行照之原
發照月份前後１個月間實施) 

參加定檢 未參加定檢 

至經各縣市環保局認

可之機車排氣檢驗站 

 

罰鍰新臺幤 2,000元並
禁止換發行車執照 

檢驗合格 檢驗不合格 

檢驗合格 
登錄系統 

開立機車排氣檢

驗複驗查核表 

1個月內複驗 1個月內未複驗 

 

檢驗合格 
登錄系統 

罰鍰新臺幤 1,500 元
並禁止換發行車執照 

如某車發照日期為 2 月 10
日，其出廠滿 5年後，應於
每年 1月 1日至 3月 31日
間完成排氣定期檢驗 
 


